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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24_277823.htm 第九十三条 (讯问犯

罪嫌疑人的程序) 侦查人员在讯问吗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

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

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

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

回答的权利。《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一百四十条 讯问犯罪嫌

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查明他的基本情况，讯问其是否有犯

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事实或者作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

提出问题。对提出的反证要认真查核。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

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公安机关

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 讯问前，侦查人员应当了解案件

情况和证据材料，制订讯问计划，列出讯问提纲。第一次讯

问，应当问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别名、曾用名、出生年月

日、户籍所在地、暂住地、籍贯、出生地、民族、职业、文

化程度、家庭情况、社会经历、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

处理等情况。《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九条 讯问犯

罪嫌疑人时，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

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条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

告知其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对与本案无关的问

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一

条 讯问的时候，应当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严

禁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



获取供述。《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六条 侦查人员

在讯问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动机、目的、手段，与

犯罪有关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事、物，都应当讯问清

楚。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申辩和反证，公安机关

都应当认真核查，依法处理。(释解)本条是关于讯问犯罪嫌

疑人的程序的规定。根据本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

序规定》的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如下：一、讯问前

的准备工作《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8条第1

款规定："讯问前，侦查人员应当了解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

制订讯问计划，作出讯问提纲。"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

员与犯罪嫌疑人进行的面对面的较量，短兵相接的斗智斗勇

工作。讯问成功与否，不仅需要侦查人员有较高的政策、法

律和业务水平，而且要求侦查人员对案件情况作深入细致的

了解，充分、准确、全面地掌握证据材料，做好讯问前的准

备工作。讯问时，有关案件的问题先问什么、后问什么、如

何发问，犯罪嫌疑人有什么特性，可能进行怎样的狡辩，如

何运用证据材料进行反驳等等，都需要作通盘考虑，周密安

排，制定讯问计划，列出讯问提纲，做到心中有数。只有准

备充分，才能分清轻重缓急，有条不紊，达到讯问的目的。

如果事先不作准备，匆忙上阵，讯问时就抓不住要害，不仅

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暴露讯问的意图，使犯罪嫌疑人

了解侦查人员的底细，给下一步讯问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二、讯问的顺序依本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首

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

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处于侦查阶段的犯罪嫌

疑人，是否有罪尚处在不确定的状态。犯罪嫌疑人是否犯了



罪，需要经过进一步侦查才能证实。为了防止侦查人员主观

片面，先入为主，本条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

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既让他陈述有罪的

情节，也要听他作无罪的辩解。然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

述情况提出那些与认定案件事实有直接关系、影响对犯罪嫌

疑人定罪量刑的问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紧紧围绕案

件事实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陈述时，办案人员应耐心听取

，不能认为犯罪嫌疑人否定罪行或者罪轻的辩解都是不老实

交待。讯问时，注意发现矛盾和疑点，一般不要打断和训斥

，等他讲完后再继续向他提出问题。通过提问，把犯罪嫌疑

人陈述不清的地方或者矛盾和疑点进一步追问清楚，弄清案

件事实和具体情节。这样有利于办案部门全面掌握情况，防

止主观臆断，防止无罪的人受到错误追究。侦查人员第一次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还应当问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包

括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别名、曾用名、出生年月日、户籍所

在地、暂住地、籍贯、生出地、民族、职业、文化程度，以

及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社会经历和是否有"前科"等，防

止将同名同姓、相貌相似的人当作犯罪嫌疑人，导致错误拘

留或者逮捕。三、讯问的内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

规定》第186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犯

罪事实、动机、目的、手段，与犯罪有关的时间、地点，涉

及的人、事、物，都应当讯问清楚。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犯

罪事实、申辩和反证，公安机关都应当认真核查依法处理。"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任务，是查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任

何犯罪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总是通过作案的时

间、地点、手段和后果等事实表现出来的，同时又与犯罪的



动机、目的相联系，这些都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所

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

，应按照本条规定的要求，将其犯罪事实、动机、目的、手

段，与犯罪有关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事、物等实事求

是地追问清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认真观

察和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活动，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

作出正确的判断，以达到讯问的目的。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

可能承认并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可能不承认自己实施了

犯罪行为而进行申辩，还可能对就案件本身提出反证。所谓

反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就侦查机关侦查

的案件，向侦查机关提出其他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侦

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犯罪事实、提出申辩和反证，都

应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认

真、全面、客观地审查清楚，并依法作出处理。不能只注重

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的供述，而不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申

辩和反证进行核实、处理。四、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的权利

依本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

权利。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应当教育犯罪嫌疑人

如实供述。对于侦查人员提出的问题，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

回答，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既不能隐瞒，也不能无中

生有，或者避重就轻。为了使侦查人员集中精力查明案情，

维护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本条又规定，侦查

人员讯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所谓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是指与犯罪嫌疑人、案件事实、

情节、证据等没有任何牵连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所谓与

本案无关的问题，是指与犯罪嫌疑人、案件事实、情节、证



据等没有任何牵连关系的问题。但犯罪嫌疑人不得以此为借

口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正常提问。五、严禁刑讯逼供侦查人

员在讯问的时候，应当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严禁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

法获取供述。"严禁刑讯逼供"，不仅是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

，是公安机关的一条严格纪律，而且是我国1988年批准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规定的国际义务。所谓刑讯逼供，是指侦查人员在讯问犯

罪嫌疑人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施以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以

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的方式多种多样，除对犯罪嫌疑

人直接采取肉刑逼供外，还有以罚站、罚跪、不让吃饭、睡

觉等变相肉刑的方式，来达到逼取口供的目的。讯问犯罪嫌

疑人时，采用刑讯逼供方法是办案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它是

重口供、轻调查研究的极端表现，往往造成冤假错案，从而

败坏公安司法机关的声誉，必须杜绝这种现象。除刑讯逼供

以外，还严禁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讯

问犯罪嫌疑人。以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

其他非法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犯罪嫌疑人在

迫于压力或者被欺骗的情况下提供的，不真实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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